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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法评估过程及相关参数

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思路，

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

（一）成本法评估过程

１

、接受委托及准备阶段

（

１

）天健兴业与上市公司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拟注入资产的特点等影响资产

评估方案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

２

）根据拟注入资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布置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并设计资产调查表、盈利情况调查表

等，对各被评估单位参与资产评估配合人员进行评估培训，填写资产评估清查表和各类调查表。

（

３

）评估方案的设计

依据了解资产的特点，制定评估实施计划，确定评估人员，组成资产评估现场工作小组。 本项目评估人员

共划分为三组，包括成本法评估组、市场法评估组、综合组到评估现场。

（

４

）评估资料的准备

收集和整理评估对象市场交易价格信息、主要原料市场价格信息、评估对象产权证明文件等。

２

、现场清查阶段

（

１

）评估对象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查证

根据上峰建材提供的资产和负债申报明细， 评估人员针对实物资产和货币性债权和债务采用不同的核

查方式进行查证，以确认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

对货币资金，我们通过查阅日记账，盘点库存现金、审核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等方式进行

调查；

对债权和债务，评估人员采取核对总账、明细账、抽查合同凭证等方式确定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

对固定资产的调查采用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原则，重点调查房屋建筑物、重要设备等资产。 评估人员，查

阅了相关工程的设计、施工文件，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款项结算资料、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从而确定资产的真

实性。

（

２

）资产实际状态的调查

设备运行状态的调查采用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原则，重点调查生产用机械设备。 主要通过查阅设备的运

行记录，在各被评估单位设备管理人员的配合下现场实地观察设备的运行状态等方式进行。 在调查的基础上

完善重要设备调查表。

（

３

）实物资产价值构成及业务发展情况的调查

根据各被评估单位的资产特点，调查其资产价值构成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重点核查固定资产账面金额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查阅了有关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以及工程决算、工程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合

同等资料。

３

、选择评估方法、收集市场信息和估算过程

评估人员根据本项目特点制订了评估计划，结合实际情况确定的作价原则及估值模型，明确评估参数和

价格标准后，参考企业提供的评估资料进行评定估算。

４

、评估汇总阶段

（

１

）评估结果的确定

依据天健兴业评估人员在评估现场勘察的情况以及所进行的必要的市场调查和测算，确定评估结果。

（

２

）评估结果的分析和评估报告的撰写

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按照天健兴业内部质量审核程序进行三级复核，经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后，向委

托方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工作底稿的整理归档。

（二）成本法进行整体评估过程中，其主要资产的评估过程及相关参数的选择

１

、长期股权投资

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长期投资—股权投资，核实了委估投资占被投资单位股权的比例，根据被投资企业具

体情况，对其分别采用成本法、市场法进行整体评估，最终以成本法评估值确定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并据此乘以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计算得出拟评估股权的价值。

２

、房屋建筑类资产

（

１

）评估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规定》财建［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国家计委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

通知》（计办价格［

２００２

］

１１５３

号）；各地现行的《建设工程施工费用定额》；《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安装工程预算

定额》；各地评估基准日近期的《工程造价信息》；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被评估企业提供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概算书》、《工程竣工决算书》；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房屋、建（构）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总图、竣工图纸及竣工预决算资料；

（

２

）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对房屋建筑物进行了评估。

评估值

＝

重置价值

×

成新率

１

）重置成本的确定

主要依据对评估对象的现场勘察记录，工程施工图纸，竣工决算资料及当地现行的工程造价（预算）程

序，定额和取费标准，评估基准日建筑材料市场价格，并考虑工程建设前期及其它费用和资金成本，对评估范

围内房屋进行重置价值估算。

根据建筑工程资料和竣工结算资料按建筑物工程量，以现行定额标准、建设规费、资金成本计算出建筑

物的重置全价，并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和对建筑物现场勘察的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进而计算建筑物评估净

值。

重置全价

重值全价由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三部分组成。

Ａ

、建安造价的确定

在对建筑物的评估中，采用预（决）算调整法进行评定估算；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包括土建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和其他配套系统工程；

评估人员在现场勘察的基础上，根据现行的《建设工程施工费用定额》确定取费类别；

在核实工程量的基础上套用现行的《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在套用现行的定额的基础上，根据评估基准日近期的《工程造价信息》建筑材料指导价格对建筑材料价

格进行调整，计算出建筑安装工程的工程造价。

Ｂ

、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根据资产所在地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计算各类建设取费及建设单位所支付的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

前期及其他费用， 包括当地地方政府规定收取的建设费用及建设单位为建设工程而投入的除建筑造价

外的其它费用两个部分。

上峰建材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８９％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３．０６％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８５％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２％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

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５％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前期费及其它费用合计

：

６．０９％

铜陵上峰水泥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５９％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２．３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０７％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０％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合计

４．２４％

上峰节能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５９％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２．３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０７％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０％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合计

４．２４％

怀宁上峰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８４％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３．２２％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５２％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８％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４％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合计

５．８２％

航民上峰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９２％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３．２６％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８５％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４％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３％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９％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合计

６．３９％

Ｃ

、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系在建设期内为工程建设所投入资金的贷款利息， 其采用的利率按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标准计算，工期按建设正常情况周期计算，并按均匀投入考虑：

资金成本

＝

（工程建安造价

＋

前期及其它费用）

×

合理工期

×

贷款利息率

×５０％

贷款利率应按照合理工期长短来确定对应的利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执行的贷款利率为：

项 目 年利率

％

一

、

短期贷款

六个月以内

（

含六个月

）

５．６

六个月至一年

（

含一年

）

６．００

二

、

中长期贷款

一至三年

（

含三年

）

６．１５

三至五年

（

含五年

）

６．４

２

）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采用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两种方法计算，并对两种结果按

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加权平均计算成新率。 其中：

勘察成新率

Ｎ１

：通过评估人员对各建（构）筑物的实地勘察，对建（构）筑物的基础、承重构件（梁、板、柱）、

墙体、地面、屋面、门窗、墙面粉刷、吊顶及上下水、通风、电照等各部分的勘察，根据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

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鉴定房屋新旧程度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数》，

结合建筑物使用状况、维修保养情况，分别评定得出各建筑物的现场勘察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

Ｎ２

：根据经济使用年限、房屋已使用年限计算。

理论成新率

Ｎ２＝

（

１－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或

Ｎ２＝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经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

Ｎ＝

勘察成新率

Ｎ１×６０％＋

理论成新率

Ｎ２×４０％

３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３

、设备类资产

（

１

）评估依据

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各地现行的《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建设工

程施工取费定额》、《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信息》；《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机电产品

价格信息》；中国机电产品销售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ｓ．ｃｏｍ

）及相关网站；各地评估基准日近期的设备及材料

市场价格；向加工单位、生产厂家询问（询价单）；国经贸经［

１９９７

］

４５６

号《关于发布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

贸资源［

２０００

］

１２０２

号《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

１９９８

］

４０７

号《关于调整轻型载货汽

车报废标准的通知》、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第

２９４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发票、合同、协议；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

２

）评估方法

对设备类资产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

＝

重置成本

×

成新率

根据公司提供的机器设备评估申报表、设备运行维护记录等资料，评估人员现场核实设备实际情况，尽

可能了解设备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后逐项确定其重置成本及成新率，最后计算其评估值。

１

）重置成本的确定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设备资产是属于建材水泥专业设备。 具体的评估方法介绍如下：

对于大型设备，在设备购置价的基础上，考虑该设备达到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各种费用设备购置费、含运

费、安装工程费、基础费、设备试运行费、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等七部分构成。 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列两式：

重置成本

＝

不含税设备购置费（含运费）

＋

安装工程费

＋

基础费

＋

设备试运行费

＋

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设备购置费

＝

设备费

＋

运杂费

本次评估的基础则包含在设备重置成本之中。

设备购置费

＝

设备购置价

＋

运杂费

可抵扣增值税

＝

设备购置价

÷１．１７×１７％＋

运杂费

×

（

１－７％

）

对于零星购置的小型设备，不需要安装的设备

重置全价

＝

设备购置价（扣增值税）

＋

运杂费

×

（

１－７％

）

Ａ

、设备购置价

凡能询到基准日市场价格的设备，以此价格再加上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基础费、设备试运行费、其他费

用和资金成本等七部分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凡无法从市场询到价格的设备，通过查阅报价手册，再加上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设备试运

行费、前期及其它费用及资金成本减去可抵扣增值税后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凡无法询价的设备，用类比法以类似设备的价格加以修正后，以此价格再加上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

基础费、设备试运行费、前期及其它费用及资金成本减去可抵扣增值税后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对于自制非标设备，主要依据所发生的材料费、运杂费、人工费及机械台班费等综合确定其单位材料（主

材）造价（以元

／

吨或元

／

公斤计），再乘以设备的总重量确定。

重置全价

＝

原（辅）材料价值（扣增值税）

＋

制作费

＋

安装费

＋

基础费

＋

设备试运行费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资金

成本

Ｂ

、设备运杂费

运杂费

＝

设备购置价

×

运杂费率

首先测算运杂费率。 其中包括了设备从生产厂家运至施工现场所发生的上、下站费，运输费，运输保险

费，采购保管费。

Ａ

类设备铁路、水路运杂费率：运距在

１００ｋｍ

以内，费率为

１．５％

；超过

１００ｋｍ

时，每增加

５０ｋｍ

费率增加

０．０８％

，运距不足

５０ｋｍ

按

５０ｋｍ

计算。

公路运杂费率：运距在

５０ｋｍ

以内，费率为

１．０６％

，超过

５０ｋｍ

时，每增加

５０ｋｍ

费率增加

０．３５％

，运距不足

５０ｋｍ

按

５０ｋｍ

计算。

设备运杂费

＝

设备费

×

运杂费率

不含税设备运杂费

＝

设备费

×

运杂费率

×

（

１－７％

）

其他的设备运杂费率，参照以下的运杂费费率表确定。

运程

Ｋｍ

取费基础 费率

％

运程

Ｋｍ

取费基础 费率

％

１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０．８０ １０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１．７０

２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０．９０ １２５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２．０

３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１．００ １５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２．２

４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１．１０ １７５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２．４

５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１．２０ ２００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２．６

７５０

以内 设备原价

１．５０ ２０００

以上每增加

２５０

设备原价 增加

０．１

Ｃ

、安装调试费

对于安装调试费，根据《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２００７

年版）、设备合同中约定内容综合确

定。 根据设备图纸资料及竣工决算资料统计实际安装调试费用，剔出其中非正常因素造成的不合理费用后，

并参考各地《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建设工程施工取费定额》中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当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信

息》中的人、材、机价格，合理确定其费用。

如询价中由供货商负责运输和安装时（在购置价格中已含此部分价格），则不加运输及安装费。

Ｄ

、设备基础费

对于设备的基础费，根据《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２００７

年版）、设备合同中约定内容综合确

定。

如设备不需单独的基础或基础已在建设厂房时统一建设， 在计算设备重置全价时不再考虑设备基础费

用。

Ｅ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招标代理费、环境评价费、可行性

研究费等，是依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及所在地建设工程其他费用标准，结合所属项目建设的投资规模确定进

行计算。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率表如下：

上峰建材设备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率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８９％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３．０６％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８５％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２％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

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５％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联合试车费

水泥线产品工厂成本

＊３

天设计产量

＊

被

评设备占整线投资的

比例

９２

建材综计发第

３９５

号

铜陵上峰设备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率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５９％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２．３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０７％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

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

问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０％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设备专用 联合试车费

水泥线产品工厂成本

＊３

天设计产量

＊

被

评设备占整线投资的

比例

９２

建材综计发第

３９５

号

怀宁上峰设备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率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８４％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３．２２％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５２％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８％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４％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７

联合试车费

水泥线产品工厂成

本

＊３

天设计产量

＊

被评设备占整线投

资的比例

９２

建材综计发第

３９５

号

《

建材工

业工程建设其它费用定额

》

上峰节能设备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率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５９％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２．３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１．０７％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３％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０２％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

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价

０．１０％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７

分系统调试及整套启动试

运费

设备费

＋

运杂费

＋

安

装费

３％

《

火电

、

送变电工程建设预算费

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 （

２００６

年

版

）

航民设备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费率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造

价

０．９２％

财建

［

２００２

］

３９４

号

２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造

价

３．２６％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

３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造

价

１．８５％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

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造

价

０．１４％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９８０

号

５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造

价

０．０３％

国家环保总局

（

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

）《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

》

６

可行性研究费等前期咨询

费

建安工程造

价

０．１９％

国家计委计价格

（

１９９９

）

１２８３

号

７

联合试车费

水泥线产品

工厂成本

＊３

天设计产量

＊

被评设备

占整线投资

的比例

９２

建材综计发第

３９５

号

《

建材工业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定额

》

合计

６．３９％

Ｆ

、资金成本的确定

对于大、中型设备，合理工期在

６

个月以上的计算其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的计算基础为设备购置价、运杂

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和前期及其他费用，根据资金投入的合理建设工期和基准日执行的贷款利率计

算确定，对于超过一年工期的按复利公式计算。

资金成本

＝

（设备购置价格

＋

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设备基础费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贷款利率

×

合理工期

×０．５

贷款利率应按照合理工期长短来确定对应的利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执行的贷款利率为：

项 目 年利率

％

一

、

短期贷款

六个月以内

（

含六个月

）

５．６

六个月至一年

（

含一年

）

６．００

二

、

中长期贷款

一至三年

（

含三年

）

６．１５

三至五年

（

含五年

）

６．４

对电子设备、办公设备根据当地市场信息、网上报价等近期市场价格资料，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电子设备

价格，一般生产厂家提供免费运输及安装，则：

重置全价

＝

购置价（扣增值税）

对于运输设备

对于可在公路上行驶的由公安交通部门管理的具有所有权证的运输车辆， 按照基准日该车辆基本配置

售市场价格，加计车辆购置税和其他合理的费用（如牌照费）来确定其重置成本，分生产性车辆（可抵扣增值

税）及非生产性车辆（不能抵扣增值税）。 其基本计算公式：

（生产性车辆）重置成本（车辆）

＝

车辆市场价

×

车购税税率

／

（

１＋１７％

）

＋

扣税车辆市场价

＋

落户费用

（非生产性车辆）重置成本（车辆）

＝

车辆市场价

×

车购税税率

／

（

１＋１７％

）

＋

含税车辆市场价

＋

落户费用

式中：汽车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一般为

１０％

。

式中：

１７％

为增值税税率。

对于仅在厂区内行驶车辆不需上牌照的其他运输车辆，则不考虑计入相关税费。

２

）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主要生产设备和大型设备

按年限法确定理论成新率

＝

（经济寿命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现场勘察鉴定法成新率：通过评估人员对设备各组成部分的现场勘察，判断设备各部位分值计算确定。

综合成新率

＝

理论成新率

×４０％＋

现场勘察成新率

×６０％

。

对于价值量较小的辅助设备和电子设备，主要采用年限法确定理论成新率，并在理论成新率的基础上，

再以设备的开工率、负荷、维护保养情况、原始制造质量等进行调整。

理论成新率

＝

（经济寿命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

对于车辆， 首先根据现行的汽车待报废标准采用规定使用年限法和规定行驶公里数法并按孰低原则确

定理论成新率，然后根据车辆的现场勘察情况等进行调整。

理论成新率

＝ ＭＩＮ

［（

１－

已使用年限

／

规定使用年限）

×１００％

，（

１－

已行驶公里数

／

规定行驶公里数）

×１００％

］

对报废设备， 视其具体结构材质来确定残值回收率。 或按实际能够变现价格扣除合理处理费用后值确

定；车辆应根据当地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直接按报废金额确定评估值。

对超龄服务的老设备，如能发挥其功能，其成新率不低于

１５％

。

３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４

、土地使用权评估

根据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调整法进行评估。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每宗土地均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具体采用的评估方法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一 评估方法二

一 上峰建材 成本逼近法 市场法

二 航民上峰 成本逼近法 市场法

三 铜陵上峰 成本逼近法 基准地价法

四 怀宁上峰 成本逼近法 基准地价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及待估宗地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结合估价师收集的有关资料，考虑

到当地地产市场发育程度，选择评估方法。 具体的评估过程如下：

（

１

）上峰建材、航民上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人员对委估宗地的情况调查，了解到该区域土地交易市场较为活跃，交易案例

容易收集，结合估价对象的设计用途及周边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确定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成本逼近法两种方

法进行评估。

１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时点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

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直接比较公式：

ＰＤ＝ＰＢ×Ａ×Ｂ×Ｄ×Ｅ

式中：

ＰＤ

――待估宗地价格；

ＰＢ

――比较案例价格；

Ａ

――待估宗地情况指数

／

比较案例宗地情况指数

＝

正常情况指数

／

比较案例宗地情况指数

Ｂ

――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

／

比较案例宗地交易日期指数

Ｄ

――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案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Ｅ

――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案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评估步骤

①

广泛搜集宗地交易实例；

②

选取比较实例；

③

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④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⑤

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⑥

进行区域因素修正；

⑦

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⑧

求出比准价格。

２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所耗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

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土地价格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

区位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在对工业用地的评估过程中， 由于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所得出的结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宗工业用

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取两种测算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

（

２

）铜陵上峰和怀宁上峰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及待估宗地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结合估价师收集的有关资

料，考虑到当地地产市场发育程度，确定采用基准地价法和成本逼近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１

）基准地价法

概念

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计算宗地价格。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各城市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土地基

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公式如下：

土地价格

＝

基准地价

×

（

１±Ｋ

）

式中：

Ｋ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评估步骤

①

搜集有关基准地价的资料；

②

确定待估宗地所处地段（区）的同类用途基准地价；

③

分析待估宗地的地价影响因素，编制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条件说明表；

④

依据基准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和系数修正表计算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⑤

进行交易日期等其它修正；

⑥

求出估价对象宗地价格。

２

）成本逼近法（同上）

在对工业用地的评估过程中， 由于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所得出的结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

出该宗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取两种测算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

（

３

）参数的选择和依据

１

）上峰建材的参数选择和依据

Ａ

、成本逼近法

土地取得费

根据《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诸暨市集体土地征收规定的通知》（诸政发【

２００９

】

２９

号）、《诸暨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推进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若干意见》（诸政发〔

２０１０

〕

８２

号）等确定土地取得费为

１９４

元

／

平

方米

有关税费

有关税费包括土地管理费、耕地占用税和耕地造地费。

①

土地管理费

根据关于核定征地管理费计费基数的通知（浙价房［

１９９６

］

４３１

号［

１９９６

］财综

１６５

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

《关于改进土地管理费收缴办法的通知》（［

９２

］浙价费联

２２

号）、《浙江省征地管理费暂行办法》（浙价房［

１９９５

］

３８４

号）有关规定土地管理费按征地费总额的

５

元

／

平方米。

②

耕地占用税

根据《浙江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规定，耕地占用税按

４５

元

／

平方米征收。

③

耕地开垦费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耕地造地费按

２８

元

／

平

方米收取。

土地开发费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四通一平”即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电、通讯及宗地红

线内达到场地平整， 参考诸暨市次坞镇规定的工业配套费收取标准经调查、分析确定土地开发费为

１２０

元

／

平

方米。

投资利息

根据委估土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确定土地开发周期，投资利息率按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短期贷款（

１

年）贷款利息率

６％

计算，其中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土地开发费用在开发

期内均匀投入，故：

投资利息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６＋

土地开发费

×６％×０．５０

投资利润

根据有关统计和调查资料及该地区的现实状况，本次评估投资利润率按土地开发年投资额的

８％

计。

则：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润率

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以土地取得费、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之和与土地增值收益率的乘积计算确定，土地增

值收益率按

３０％

计。

年期修正系数

土地取得费、开发费、利息及利润、土地增值收益为无限年期价格评估对象评估设定的土地使用年期为

剩余使用年期，土地还原利率按照

８％

测算。

区位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宗地的位置及开发程度等，对其进行区位及个别因素进行修正。

成本逼近法评估单价

土地单价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

区位修正系数）

Ｂ

、市场比较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土地市场信息，在相同或相似的供求圈内，选择用

途相同或相似的土地作为初步比较交易案例，再经分析整理后确定比较案例。

项目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土地名称

１

号地

浙江康富美实业有

限公司工业用地

诸暨市雄起机械

有限公司工业用

地

诸暨市正本机械有限公

司工业用地

位置

诸暨市次坞镇大

院里村

次坞镇次坞新村地

块

次坞镇古竹院村

１

号地块

次坞镇古竹院村

３

号地块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根据对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每宗委估资产对比较案例的市场交易情况、交易期日、区域因素、个别

因素、容积率进行修正。

Ｃ

、评估值的确定

在对工业用地的评估过程中， 由于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所得出的结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宗工业用

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取两种测算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

２

）航民上峰的参数选择和依据

Ａ

、成本逼近法

土地取得费

根据《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萧政发〔

２０１０

〕

４５

号）等相关文件确定土地取得费为

１８２

元

／

平方米

有关税费

有关税费包括土地管理费、耕地占用税和耕地造地费。

①

土地管理费

根据关于核定征地管理费计费基数的通知（浙价房［

１９９６

］

４３１

号［

１９９６

］财综

１６５

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

《关于改进土地管理费收缴办法的通知》（［

９２

］浙价费联

２２

号）、《浙江省征地管理费暂行办法》（浙价房［

１９９５

］

３８４

号）有关规定土地管理费按征地费总额的

８．４

元

／

平方米。

②

耕地占用税

根据《浙江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规定，耕地占用税按

５０

元

／

平方米征收。

③

耕地开垦费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耕地造地费按

２８

元

／

平

方米收取。

土地开发费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即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下水、通电、通讯及宗

地红线内达到场地平整，参考杭州市规定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取标准经调查、分析确定土地开发费为

９０

元

／

平

方米。

投资利息

根据委估土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确定土地开发周期，投资利息率按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短期贷款（

１

年）贷款利息率

６％

计算，其中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土地开发费用在开发

期内均匀投入，故：

投资利息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６％＋

土地开发费

×６％×０．５０

投资利润

根据有关统计和调查资料及该地区的现实状况，本次评估投资利润率按土地开发年投资额的

８％

计。

则：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润率

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以土地取得费、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之和与土地增值收益率的乘积计算确定，土地增

值收益率按

３０％

计。

年期修正系数

土地取得费、开发费、利息及利润、土地增值收益为无限年期价格评估对象评估设定的土地使用年期为

剩余使用年期，土地还原利率按照

８％

测算。

区位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宗地的位置及开发程度等，对其进行区位及个别因素进行修正。

成本逼近法评估单价

土地单价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

区位修正系数）

Ｂ

、市场比较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土地市场信息，在相同或相似的供求圈内，选择用

途相同或相似的土地作为初步比较交易案例，再经分析整理后确定比较案例。

项目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一 可比实例二 可比实例三

土地名称 新江村土地 萧土工出

〔

２０１１

〕

１７８

号 萧土工出

〔

２０１１

〕

１８５

号 萧土工出

〔

２０１１

〕

１７７

号

位置 新江村土地 进化镇三浦村

（

泗化

）

进化镇岳联村

（

兰头角

自然村

）

进化镇岳联村

（

方山

）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根据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比较案例的市场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容积

率进行修正。

Ｃ

、评估值的确定

在对工业用地的评估过程中， 由于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所得出的结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宗工业用

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取两种测算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

３

）铜陵上峰的参数选择和依据

Ａ

、基准地价法

工业用地地价测算依据

铜陵县目前执行的基准地价是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由安徽省铜陵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实施铜陵市主城区基准地价的通知》（铜政﹝

２０１２

﹞

１５

号）为依据，现行城镇基准地价基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基准地价的选取

待估宗地位于铜陵县天门镇，估价对象各宗地均不在铜陵县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属于独立工业用地，

其地价与县城城区工业末级有一定的可比性，故本次评估参照末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对待估宗地进行评估。

根据《关于公布实施铜陵市主城区基准地价的通知》可得三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３０２

元

／

平方米。 具体如下

表：详见下表：

级别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元

／ ｍ

2

万元

／

亩 元

／ ｍ

２

万元

／

亩 元

／ ｍ

２

万元

／

亩

一

５９８０ ３９８．６７ ３３５０ ２２３．３３ ３８７ ２５．８

二

４０５０ ２７０ ２６１０ １７４ ３４５ ２３

三

２６１０ １７４ ２０３０ １３５．３３ ３０２ ２０．１３

四

１５５０ １０３．３３ １１８０ ７８．６７

— —

五

９７０ ６４．６７

— — — —

计算过程

宗地地面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面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

基础设

施开发费

估价对象地价格测算中有关参数的选取：

①

宗地用途类别的确定：

对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属于工业用途。

②

宗地地价区级别的确定：

根据《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铜陵市主城区基准地价的通知》（铜政﹝

２０１２

﹞

１５

号），确定宗地参照

末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对待估宗地进行评估。

③

宗地基准地价水平的确定：

根据《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铜陵市主城区基准地价的通知》（铜政﹝

２０１２

﹞

１５

号），最终确定三级

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３０２

元

／

平方米。 在具体测算时，再进行期日、年期、容积率、因素和其他情况修正。

④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基准地价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评估基准日，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公布的华东区的地价

增长率情况，当地工业用地的价格有所波动，期日修正系数为

１．０４２６

。

⑤

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当土地使用年限小于法定的出让最高年限时，按照下列公式进行修正：

Ｋ＝

［

１－

（

１／

（

１＋ｒ

）

ｎ

）］

／

［

１－

（

１／

（

１＋ｒ

）

ｍ

）］

其中：

Ｋ

为年期修正系数；

ｍ

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ｎ

为宗地剩余使用年限；

ｒ

为土地还原利率（基准地价规定的还原利率为

６．５６％

。 ）

⑥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工业用地，容积率不进行修正，故委估宗地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１

。

⑦

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期日、年期、用途之外的其他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 根据宗地各种

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⑧

估宗地地价的测算：

宗地地面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面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

基础设

施开发费

Ｂ

、成本逼近法

土地取得费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安徽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皖政〔

２００９

〕

１３２

号）等相关文件确定土地取

得费为

１１０．０６

元

／

平方米

有关税费

有关税费包括土地管理费、耕地占用税和耕地造地费。

①

耕地开垦费

根据《安徽省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规定，耕地开垦费按

６

元

／

平方米。

②

土地管理费

根据关于核定征地管理费计费基数的通知，通知有关规定土地管理费按照土地取得费用的

４％

收取。

③

耕地占用税

根据《安徽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的规定，耕地造地费按

１８．７５

元

／

平方米收取。

土地开发费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四通一平”即宗地外达到通路、通上水、通电、通讯及宗地红

线内达到场地平整， 参考铜陵县规定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取标准经调查、 分析确定土地开发费为

５０

元

／

平方

米。

投资利息

根据委估土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确定土地开发周期，投资利息率按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短期贷款（

１

年）贷款利息率

６％

计算，其中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土地开发费用在开发

期内均匀投入，故：

投资利息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６％＋

土地开发费

×６％×０．５０

投资利润

根据有关统计和调查资料及该地区的现实状况，本次评估投资利润率按土地开发年投资额的

８％

计。

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以土地取得费、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之和与土地增值收益率的乘积计算确定，土地增

值收益率按

３０％

计。

年期修正系数

土地取得费、开发费、利息及利润、土地增值收益为无限年期价格评估对象评估设定的土地使用年期为

剩余使用年，土地还原利率为

６．５６％

。

区位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宗地的位置及开发程度等，对其进行区位及个别因素进行修正，具体修正如基准地价修正表。

成本逼近法评估单价

土地单价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

区位修正系数）

Ｃ

、评估值的确定

在对工业用地的评估过程中， 由于基准地价法和成本逼近法所得出的结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宗工

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取两种测算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

４

）怀宁上峰的参数选择和依据

Ａ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确定地价

工业用地地价测算依据

怀宁县目前执行的基准地价是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由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 《关于公布怀宁县城区

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告》（基准地价基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为依据。

基准地价的选取

待估宗地位于怀宁县月山镇奇隆村，估价对象不在怀宁县城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其地价与城区工业

末级有一定的可比性，故本次评估参照末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对待估宗地进行评估。 根据《怀宁县城区基准

地价表》可得四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１３０

元

／

平方米，详见下表：

怀宁县城区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

／

平方米

土地级别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一级 基准地价

２５５０ １５５０ ／

二级 基准地价

１７６０ １０００ ２３０

三级 基准地价

１１００ ７４０ １８０

四级 基准地价

６６０ ６００ １３０

计算过程

宗地地面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面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

基础设

施开发费

估价对象地价格测算中有关参数的选取：

①

宗地用途类别的确定

对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属于工业用途。

②

宗地地价区级别的确定

根据《怀宁县城区基准地价表》，确定宗地参照怀宁县四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

③

宗地基准地价水平的确定

根据《怀宁县城区基准地价表》，最终确定四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１３０

元

／

平方米。 在具体测算时，再进行

期日、年期、容积率、因素和其他情况修正。

④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基准地价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评估基准日，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公布的华东区的地价

增长率情况，当地工业用地的价格有所波动，期日修正系数为

１．０４２６

。

⑤

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当土地使用年限小于法定的出让最高年限时，按照下列公式进行修正：

Ｋ＝

［

１－

（

１／

（

１＋ｒ

）

ｎ

）］

／

［

１－

（

１／

（

１＋ｒ

）

ｍ

）］

其中：

Ｋ

为年期修正系数；

ｍ

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ｎ

为宗地剩余使用年限；

ｒ

为土地还原利率（基准地价规定的还原利率为

６．２８％

。 ）

⑥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由于委估宗地规划容积率较低，小于该地区工业用地平均容积率，本次评估对容积率不进行修正， 故委

估宗地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１

。

⑦

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期日、年期、用途之外的其他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 根据宗地各种

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⑧

估宗地地价的测算

宗地地面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面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

基础设

施开发费

Ｂ

、成本逼近法

土地取得费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安徽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皖政〔

２００９

〕

１３２

号）等相关文件确定土地取

得费为

５６．３

元

／

平方米

有关税费

有关税费包括土地管理费、耕地占用税和耕地造地费。

①

耕地开垦费

根据《安徽省耕地开垦费 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规定，耕地开垦费按

６

元

／

平方米。

②

土地管理费

根据关于核定征地管理费计费基数的通知，通知有关规定土地管理费按照土地取得费用的

４％

收取。

③

耕地占用税

根据《安徽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的规定，耕地造地费按

１８．７５

元

／

平方米收取。

土地开发费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开发程度为“三通一平”即宗地外达到通路、通电、通讯及宗地红线内达到

场地平整，参考杭州市规定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取标准经调查、分析确定土地开发费为

４０

元

／

平方米。

投资利息

根据委估土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确定土地开发周期，投资利息率按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短期贷款（

１

年）贷款利息率

６％

计算，其中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土地开发费用在开发

期内均匀投入。

投资利润

根据有关统计和调查资料及该地区的现实状况，本次评估投资利润率按土地开发年投资额的

８％

计。

则：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润率

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以土地取得费、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之和与土地增值收益率的乘积计算确定，土地增

值收益率按

３０％

计。

年期修正系数

土地取得费、开发费、利息及利润、土地增值收益为无限年期价格评估对象评估设定的土地使用年期为

剩余使用年，土地还原利率为

６．２８％

。

区位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宗地的位置及开发程度等，对其进行区位及个别因素进行修正，具体修正如基准地价修正表

．

成本逼近法评估单价

土地单价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

年期修正系数

×

（

１＋

区位修正系数）

Ｃ

、评估值的确定

在对工业用地的评估过程中， 由于基准地价法和成本逼近法所得出的结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宗工

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取两种测算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

５

、矿业权评估

（

１

）矿业权评估过程及参数选择和依据

评估过程：搜集矿业权许可证、财务资料和地质资料，了解矿业权权属情况，现场勘查矿山地理位置、交

通条件、生产情况及产品方案，向矿山工程师了解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在矿山附近进行相关产品方案的价格

调查，然后整理资料，进行测算，完成矿业权评估说明初稿，经过内部审核后定稿。

参数选取原则：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根据生产矿山实际情况、或相关设计，如“开发

利用方案”及“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具体如下：

１

）五梨山石灰岩矿

经济参数：根据资产评估值得固定资产投资，搜集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财务资料，确定矿山生产成本及分摊

管理费用。

储量依据：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３２１

地质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编写的《安徽省铜陵县五梨山水泥用石灰岩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含朝阳矿区）》；

技术参数：实际产能

７２０

万吨

／

年（证载产能

４０８

万吨

／

年，已获得安徽省经信委经信委专家组对于五梨山水

泥用石灰岩矿的产能核定批复， 生产能力提升到

６８０

万吨

／

年， 但

２０１１

年实际生产能力在

７２０

万吨左右，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全年产量将在

７２０

万吨左右， 故本次评估采用实际产能为

７２０

万吨

／

年）； 根据统计实际采矿回采率为

９５％

，采矿贫化率

１％

。

(上接A37版）

(下转A39版）


